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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應備文件確認單】 

         ◎手續簡便：直接洽經辦機構申請。      ◎原則免擔保品、免保證人。 

基本要件 年滿18歲至65歲具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/無票債信不良紀錄/具有穩定還款能力 

基本資料 

□微型經濟活動貸款申請書正本(申請人本人親簽及蓋章)    

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 □健保卡或駕照正反面影本     □戶口名簿影本   

(請本人親自辦理，並攜帶雙證件正本、印章、徵信查詢費約 300~500 元) 

生產用途 (適用於工商業、農林漁牧業、靠行業者) 

最高額度50萬元，目前利率 1.845% 

消費與週轉用途(適用受雇者)  

最高額度20萬元，目前利率 2.345% 

合法立案

證明 

合法營業證明(擇一檢附) 

□工商業者：商業登記、稅籍登記、工廠登記

證、政府機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 
《□非獨資事業者，需檢附「原住民機構法人或

團體證明書」》 

□農林漁牧業：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(若非所有權

人，請提供租約或使用同意書)、漁業執照影本、相

關租約影本、農、牧或養殖場登記證影本。 

□從事靠行、連鎖或加盟事業：靠行契約書影

本及職業駕照影本、連鎖契約書影本、加盟

契約書影本。 

□經營零售業：攤販營業許可證、傳統零售市

場攤位承租證明攤位租約(清潔費、管理費)

等文件證明影本 

 

一、受雇證明 

(銀行建議同一工作在職至少一年) 

□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

(至勞保局申請) 

□在職證明 

   (適用於軍公教人員) 

□投保工會者(受雇於同一單位)

需附勞保資料及在職證明。 

 

 

二、薪資證明 

(銀行建議提供一年以上) 

□薪資轉帳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 

        年      月至今 

□所得稅扣繳憑單 

□薪資單正本(要蓋公司大小章) 

□稅捐機關製發之所得證明文件正本 

(所得清單、財產清單) 

事業所得

證明 

□近三年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

□近一年營業稅申報書(401表) 

□最近一期之稅捐機關納稅證明文件 

□近一年公司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  

□近一年個人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 

□個人所得財力證明文件 

□其他銷貨證明(客戶合約影本、標案合約影

本、記帳本等) 

購買生產

設備證明 

□尚未購置：報價單、估價單及契約，記載品

名、價格、數量、廠商用印。 

□已購置者：購買之發票、收據等憑證(一年

內)，並將實地查驗。 

其他 □營業所在地租賃合約封面內頁影本。 

若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 

原住民金融輔導員 

◎台中市邱慧敏 0905-308692      ◎台中市許翔裕 0905-308687 

◎南投縣劉建麒 0972-621806      ◎南投縣李瑋樺 0905-228326 

◎彰化縣曾鈺花 0905-308688      ◎苗栗縣林佳蓉 0905-308683 

◎區督導 爾  冷  0905-308685      ◎其他縣市區域 0800-508188 

本表僅提供試算， 

每月實際應攤還本息

仍以經辦機構為準。 

貸款金額／利率 20萬／2.345% 30萬／1.845% 50萬／1.845% 

貸款期5年 3,536元 5,238元 8,730元 

貸款期7年 2,584元 3,810元 6,350元 

※ 經辦機構於審查時認為有必要之相關文件，得要求申請人提供，申請人不得拒絕，否則得予駁回申請。 

※ 這是貸款，不是補助款，一定要準時還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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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經辦機構一覽表(苗中彰投區) 

 單位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

台中市 
全國農業金庫臺中分行 

丹金美小姐 
(04)2223-8953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388號 

2 合作金庫臺中分行 (04)2224-5121 台中市自由路二段2號 

3 合作金庫豐原分行 (04)2523-1122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02號 

4 合作金庫南豐原分行 (04)2524-4180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222號 

5 土地銀行太平分行 (04)2278-0788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3段131號 

6 土地銀行臺中分行 (04)2223-5021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1號 

7 土地銀行豐原分行 (04)2524-2191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 

南投縣 合庫南投分行 049-2234141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96號 

2 合庫埔里分行 049-2986411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299號 

3 土銀南投分行 049-2222143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202號 

4 土銀草屯分行 049-2330573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01之7號 

5 南投縣仁愛鄉農會 049-2802249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0號 

6 南投縣信義鄉農會 049-2791415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明德街29號 

彰化縣 合庫彰化分行 04-7225151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279號 

2 土銀彰化分行 04-7230777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 

3 合庫員林分行 04-8322181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884號 

4 土銀員林分行 04-8323171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二段100號 

苗栗縣 合作金庫苗栗分行 (037)320-921 苗栗市中正路660號 

2 合作金庫頭份分行 (037)665-115 頭份市仁愛路70號 

3 土地銀行苗栗分行 (037)320-531 苗栗市中正路402號 

4 土地銀行頭份分行 (037)667-185 頭份市中華路932號 

 其他縣市之經辦機構查詢，請撥打諮詢專線 0800-5081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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貸款不是補助款，借的愈多，還的也愈多 

最重要的是《收入穩定》及《信用良好》 

一定要《按時還款》 

若延遲還款，銀行有權執行薪資、存款、房子、土地等等 
 

 

 有債務問題可洽財務協處一站式服務《0800-508-188#4》 

 
  

比起花錢， 
借錢需要
想更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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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人每年有免費一次可查詢自己的信用報告。 

攜帶雙證件正本及影本，至郵局申請「個人信用報告」及「債權人清冊」。 
  

 

薪資領現的族人，一定要養成習慣將每月薪資存入固定的銀行或郵

局，且一定要留存薪資條(請公司蓋章)。 

  

 

不要輕易當保證人，一旦借款人無法償還貸款，銀行有權利執行借

款人及保證人的薪資、存款、房子、土地等。 
  

 

貸款一定要本人辦理，切勿找代辦公司。 

有任何問題，請洽原住民金融服務專線：0800-508188 
  

 

 

 

 

    

     

   

勿將身分證正本,存摺,印章,提款卡,帳號門號給他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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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申請書 
（申請人對本貸款如有問題，請直接向經辦機構洽詢，萬勿委託他人代辦，以防錢財詐騙） 

貸款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於工作地、事業地或戶籍地申請）申請日期： 

申請人  族    別  

出生 年  月  日 性別  
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 

聯絡地址 
戶籍： 電話 

戶籍： 

現住： 

現住： 行動電話  

保證人 

姓名： 
身 分 證 
統一編號  

任職公司： 
職稱  

電話 
戶籍： 

出生    年   月  日 現住： 

貸款金額 

新臺幣：      元 

1.生產用途最高新臺幣50萬元 
2.消費與週轉用途最高新臺幣20萬元 

貸款期間 
貸款分     年攤還 

（貸款期間最長7年） 

還款方式 本息按月平均攤還 
申請 
本金寬緩 

□申請本金寬緩  年（最長1年） 

寬緩事由： 

（ 擇 一 勾
選） 
申請資格 

1.□生產用途：經營農林、漁牧或工商業者，其資格應符合附表之規定。 
2.□消費與週轉用途： 

□（1）從事農林、漁牧或工商業之受僱者，其現職保險年資（含農保、勞保及漁保）於
同一服務單位連續達3個月以上者。 

□（2）軍公教在職人員。 

檢附文件 依「辦理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應備書件表」規定，備齊貸款所需之各項文件。 

貸款具體

用途 

生
產
用
途 

＊生產用途僅限符合「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處理要點」第十五點第一款者申請 

事業名稱  電話  

事業地址  營業額  

主要產品（或業務）  

購買生產設備 金額 

 元 

 元 

 元 

 元 

週轉金 元 

合計 元 

消
費
與
週
轉
用
途 

＊消費與週轉用途係供符合「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處理要點」第十五點第二款者
申請 

用途 金額 

生活改良及家計週轉 元 

 元 

合計 元 



苗中彰投區_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輔導資料 P.6 

 

 

 

原住民族微型經濟活動貸款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向 貴基金申請「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」（以下簡稱本貸

款）新臺幣      元整，茲聲明並切結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本人辦理本貸款，未有提供不實申貸資料。 

二、 嗣後經查明有上開情事時，本人同意由經辦機構於一個月內收回本貸款

本息，倘未於期限內繳回貸款本息，同意按月平均收回，並改按年利率

百分之五計息。 

三、 本人願本誠信原則，按指定貸款用途加以運用，並同意貴基金及財團法

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目的，得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之資料。 

此 致 

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

 

 

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本貸款切結事項，業經本機構當面告知立切結書人，立切結書人並已充分瞭

解，無誤。 

 

經辦機構承辦人簽章： 

附件六 


